
「臺中市寵物屍體處理及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治條例」條文

修正草案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整 

貳、地點：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3 樓會議室 

叁、主持人：動物護防疫處林處長儒良              紀錄:林瑄詠 

肆、出列席人員：如出席人員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臺中市寵物屍體處理及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治條例」

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改制為農業部)於 112年 7月 11日以農

牧字第 1120042540 號令訂定「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寵物生

命紀念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使非都市土地

變更編定作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使用有所依循，為配合中央法規

加強輔導寵物生命紀念業者及保障消費者權益，並落實臺中市

寵物屍體處理及管理等相關工作，爰再修正「臺中市寵物屍體

處理及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治條例」，並增訂相關補充規

定，以完備法令規定及增進執法效能。 

二、 本次修正草案要點如下： 

(一)、為使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更為周全，避免與其他法令混

淆與誤用，修正本自治條例相關用詞名稱與定義。（修正

條文第三條） 

(二)、為配合中央法規，增訂附件明列各項寵物生命紀念設施

設置基準。（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之用地需求應符合土地法規。（修正條

文第六條） 

(四)、酌修農業局得訂定受理民眾送交寵物屍體處理之收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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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等規範之文字，避免與第八條規範業者之管理辦法混

淆。（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將寵物屍體處理作業統一規範於農業局另定辦法中之其

他應遵行事項。（修正條文第八條） 

(六)、明定農業局應定期查核寵物生命紀念業，業者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以落實執法。（修正條文第九條） 

(七)、明定業者應將相關消費交易紀錄保存三年以保障消費者

權益。（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八)、明定業者應於宣傳時標示許可證字號。（修正條文第十二

條） 

(九)、明定要求經營寵物生命紀念業者營業時段限制。（修正條

文第十三條） 

(十)、調整違反相關規定之罰則。（修正條文第十五條至第十九

條） 

三、 與會人員提供建言：（依發言順序紀錄） 

（一）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本次修正自治條例係為配合農業部

法規，爰有關自治條例第 3條第 2項中「寵物屍體處理」

建議修改文字為「經營寵物生命紀念設施」，同條第 4

項併同刪除，同條第 5項建議刪除「寵物植存紀念園區」

及「追思廳堂」等文字，同條第 8項併同刪除。 

（二）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葉明理助理教授：有關自治條例

第 8 條第 2 項規定提到寵物生命紀念業者應具備之專任

人員資格，請問該資格是否會明定於自治條例?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回應：對於業者應具備之專任人員資

格將另於臺中市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辦法中訂定。 

（三） 逢甲大學彭德昭副教授：有關自治條例第 8 條第 1 項規

定提到有限合夥一詞，其中有限合夥是否為專有名詞? 

靜宜大學李介民教授回應：有限合夥為一種商業組織型

態，並於有限合夥法中有明確定義。 

（四） 與會民眾 1：寵物死亡後，飼主依規應攜帶身分證至寵物

登記站辦理除戶登記，而多數飼主會委託動保處或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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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紀念業者將寵物遺體進行火化，建議於自治條例內

加入寵物生命紀念業者應協助進行寵物除戶，強制寵物

生命紀念業者成為寵物登記站，落實寵物除戶登記。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回應：目前已有數家業者向本處申請

成為寵物登記站，可協助飼主進行寵物除戶登記，後續

於修正臺中市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辦法時，將此意見納

入修法參考。 

（五） 臺中市議員張家銨服務處：有關自治條例第 4 條中提到

寵物生命紀念設施設置基準，該基準為參考農業部法規

訂定，但自治條例卻未明列各項基準內容，例如農業部

法規明定寵物屍體存放及處理設施設置面積至少 66平方

公尺，或寵物屍體火化爐為供寵物屍體焚燒專用之火化

設備等，自治條例與農業部規定不一致，恐會造成業者

混淆。 

逢甲大學彭德昭副教授：建議於自治條例第 4 條新增附

件之法源依據即可。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有關自治條例第 4 條新增附件雖寫

為基準，但未像中央法規明確定義，確有使民眾混淆之

虞，建議可依彭德昭副教授建議，將自治條例第 4 條的

條次改為第 3 條第 2 項，並將條文內容修改為寵物生命

紀念設施設置基準如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寵物生命紀

念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附件一。另自治

條例第 3 條第 5 款並未提到寵物屍體火化爐，卻於附件

出現寵物屍體火化爐等用字，建議統一條例內用詞。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回應：請業務機關再會同法制局研議

有關寵物生命紀念設施設置基準適當之條文訂定方式。 

（六）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葉明理助理教授：有關自治條例

第 5 條規定寵物屍體應以火化方式處理，但現在已有業

者使用寵物屍體水化設施，另亦有業者未經營寵物生命

紀念設施但有到府接體服務，請問本市是否會管理水化

設施及到府服務這 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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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回應：查目前本市寵物生命紀念業者

多以火化方式進行寵物屍體處理為主，且水化設施相關

設置及排放標準等亦不明確，考量公共安全，尚不將水

化列為合法處理寵物屍體方式；到府接體服務符合自治

條例第 3 條有關寵物生命關懷服務定義，業者倘需經營

該業務應先向本局申請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 

（七） 與會民眾 2：自治條例名稱中的寵物屍體與寵物生命紀念

業 2 名詞先後是否係因該項規範於條文中所佔比例所

致？自治條例中多屬業者應遵守規範，該 2 名詞是否能

互換順序？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回應：本自治條例係由「臺中市動物

屍體處理自治條例」修正而來，該 2 名詞先後順序係源

於修法歷程而非所佔比例，爰無互換順序之必要性。 

（八） 有關台灣寵物生命紀念業發展協會書面建議： 

1. 建議明確寵物生命紀念業的定義，確認其是否涵蓋寵

物生命關懷服務及寵物屍體處理兩大範疇，或將其分

為不同業別，分別定義經營範圍與監管責任，避免模

糊概念影響執法與執行。另針對「生命關懷」與「屍

體處理」的服務範圍，應有明確規範，如生命關懷服

務包含諮詢與追思活動，屍體處理則涉及火化爐、存

放區等，避免兩者職能重疊。 

臺中市農業局回應：自治條例第 3 條修正內容已定義

寵物生命紀念業為以營利為目的，從事寵物生命關懷

服務或經營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並已分別定義寵物生

命關懷服務及寵物生命紀念設施。 

2. 對於牌位區、樹灑葬區、焚化爐等設施，需明確規範

在住、商、工業區的設置範圍。例如，限制焚化爐僅

能設置於工業區或非都市土地，以減少對居民環境的

影響。另在住商混合區設置牌位區或樹灑葬區時，應

制定特殊規範，如環境保護措施、距離限制等，並對

焚化設施的排放標準進行詳細規定與檢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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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回應：查都市計畫法、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及相關土地法規已規範各土地分區使用

規範；另有關環境影響及廢氣排放等於環境保護法、

空氣汙染防制法及相關環保法規亦有詳細規範，爰無

於自治條例另外訂定之必要性。 

3. 第十三條限制火化時間（晚間 10 時至翌日 8 時不得

進行），此舉可能對業者實際運作造成影響，尤其在

處理高峰期（如節假日或特殊需求）時，可能導致服

務延遲與壓力累積。另考慮增設例外申請機制，允許

業者在特定條件下（如高峰期或緊急處理需求）申請

延長火化作業時段，並配套強化環境保護與鄰里溝通

措施，以降低影響。針對窒礙難行的情況（例如限時

限制與夜間運輸需求的矛盾），建議進行現地評估及

查詢合法業者，了解業者與居民的實際需求與影響

後，再修訂條例內容。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回應：有關自治條例第 13條原為屬

臺中市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辦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款

內容，本次修正僅將該條文提升位階，且寵物屍體火

化及追思紀念活動恐有噪音及氣味擾鄰等疑慮，為免

影響周圍居民正常作息，爰限制從事之時間。 

4. 條例第八條提到業者需加入寵物生命紀念業同業公

會，目前全國並無專屬公會。建議比照桃園市，修正

條文改為加入地方性商業會（如台中市商業會），以

確保公會涵蓋行業需求且具代表性。另為避免因公會

欠缺而影響業者合法營業，可在專屬公會成立前，暫

時採用申報制或其他彈性過渡措施，確保合法業者營

運不受阻礙。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回應：有關自治條例第 8 條規定，

業者除了選擇加入寵物生命紀念業同業公會外，亦可

選擇加入寵物商業同業公會，尚無公會欠缺而影響業

者合法營業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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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針對非法業者可能存在的商業模式，如違法行為、品

質問題、虛假宣傳、財務欺詐等，建議在自治條例中

增列相關規範，加強監管與處罰力度。建立公開查詢

平台，供消費者辨識合法業者，避免受騙上當，並保

障消費者權益。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回應：查消費者保護法已針對消費

者權益及資訊進行規範，另本市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

名單可於「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網站->動保專區->

寵物生命紀念業專區->臺中市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名

單」查詢。 

 

決議：本次公聽會參加人員所提意見，將列入「臺中市寵物屍體處

理及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自治條例」條文修正草案修訂之參

考。並於草案修改完畢後，函送市政府法制局提供審查意見。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